附件三 ：

药剂科冷藏药品库、检验科试剂冷库维保服务需求

一、维保总则

（一）维保服务概况
1.药剂科冷藏药品库1个，位于门诊楼药剂科负一楼，冷库尺寸：长4.75M*宽2.63M*高2.8M;检验科试剂冷库1个，位于门诊楼二楼检验科，冷库尺寸：长4.1M*宽4.1M*高2.75M。每间冷库配置安徽美乐柯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箱式冷凝机组2台，共计4台，确保4台冷凝机组持续正常运行，无重大故障停机，开机率≥99%；

2.温度控制：保障冷库内温度控制在2-8℃（符合药品GSP规范、检验标本阴凉储存标准），湿度控制在35%-75%，温度、湿度波动符合规范要求，无持续超标情况。配备双路监测，24h温度监测，超限通过短信、电话双重告警（维保服务费内需包含我院现有物联网APP的使用年费）。
3.应急响应：提供7×24小时服务，故障响应≤1小时，紧急故障≤4小时到场，一般故障≤8小时到场。无法及时修复时需提供合规应急存储方案，无条件确保冷库物品储存安全。
4.维保计划：每月巡检、每季度全面养护、每年深度检修，全程记录并提供年度报告。

5.维保范围：含制冷、保温密封、电气控制、温控传感、压缩机、排水管路等，确保系统正常运行。

    6.校准与报告：定期校验温控精度，维保后提供温度校准合格报告。

7.及时排查设备隐患，降低故障发生率，确保设备运行参数稳定，能耗控制在合理范围；

8.确保维保作业符合安全生产、医疗设备管理相关规定，杜绝维保过程中引发的安全事故（如触电、设备损坏、储存物品污染等）。

（二）维保责任

1.维保单位：熟悉冷库制冷系统设备结构、工作原理及维保标准，严格按照本要求及设备说明书开展维保作业。24h温度监测，及时反馈设备隐患及故障并提供合理的维修建议，确保维保质量达标。如实填写维保记录，建立冷库维保档案。

2.医院总务科作为冷库维保主管部门，负责统筹协调维保工作，监督维保作业质量、进度，核对维保记录，检查设备运行状态，及时处理维保过程中的异常问题。

3.药剂科、检验科库房管理人员：负责日常巡查冷库运行状态，发现异常（如停机、报警、温度/湿度超标等）及时报告维保单位及主管部门，配合维保人员开展维保作业。

（三）维保服务与响应标准

1.维保单位的作业人员需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（如电工、制冷工）；

2.维保作业前，需提前与医院主管部门、库房管理科室沟通，确认库房内储存物品（药品、检验标本）的防护措施，避免维保作业对储存物品造成污染、损坏；

3.维保作业时，需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，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（如绝缘手套、防滑鞋、防护眼镜等），杜绝违章操作，防范触电、高空坠落、制冷剂泄漏等安全事故；

4.维保所用配件、耗材需符合或优于国家相关标准及冷库制冷机组原厂要求，优先选用原厂正品配件，严禁使用劣质、不合格配件，确保配件更换后设备运行稳定；

5.维保作业结束后，需清理作业现场，恢复设备正常运行状态，核对设备运行参数，经库房管理人员、主管部门确认无误后，方可完成维保作业，同时提交完整的维保记录；

6.建立应急维保机制，维保单位接到设备故障报修后，需及时响应（紧急故障≤4小时到场，一般故障≤8小时到场），快速排查故障、完成维修，最大限度缩短设备停机时间，避免储存环境超标。无法及时修复时提供合规应急存储方案，无条件确保冷库物品储存安全。
二、维保范围及内容

本维保范围涵盖药剂科冷藏药品库、检验科试剂冷库库房内4台安徽美乐柯箱式冷凝机组的全部部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压缩机、冷凝器、蒸发器、膨胀阀、过滤器、制冷剂管路、电气控制系统、风机、排水系统等，维保内容分为日常巡检、定期维保、故障维修三大类。

（一）日常巡检（每日2次，由药剂科、检验科库房管理人员完成，主管部门抽查）

1.检查机组运行状态，观察机组是否正常开机、无异常噪音、无剧烈振动，指示灯显示正常，无故障报警提示；核对库房内温度、湿度是否符合2-8℃、35%-75%的标准；检查电气系统、冷剂管路、排水系统有无异常；检查设备周边环境，清理机组周边杂物、灰尘，确保机组进、出风口无遮挡，通风良好，库房内无易燃易爆、腐蚀性物品堆放。

2.做好巡检记录：如实填写日常巡检记录表，记录巡检时间、机组运行状态、温度湿度数据、异常情况及处理情况，发现异常及时上报。

（二）定期维保（至少每月1次，由维保单位完成，主管部门监督）

定期维保分为月度维保、季度维保、年度维保，每台机组均需按周期独立完成维保，不得遗漏，维保人员需如实填写维保记录表，详细记录维保内容、更换配件、运行参数调整等情况。

月度维保（每月1次）

清洁保养：清理机组，去除灰尘、杂物，确保通风顺畅；清洁冷凝器、蒸发器表面灰尘，用压缩空气吹扫（压力≤0.3MPa），避免灰尘堆积影响换热效率；清洁接水盘，清除水垢、杂物，确保排水畅通。

电气系统检查：检查机组电源线、控制线连接情况，紧固松动接头，检查接触器、继电器、熔断器等电气部件运行状态，无发热、异响、触点烧蚀现象；检查风机电机运行正常，无卡顿、异响，轴承润滑良好。空调机组已接入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，在外部电源停电后，10分钟内可启用备用电源，维保单位需及时重新启动空调机组。

制冷系统检查：观察制冷剂管路压力是否正常，无泄漏、结霜异常现象；检查膨胀阀、过滤器运行状态，无堵塞、结垢现象；检查压缩机运行状态，无剧烈振动、异响，排气温度、吸气温度在合理范围。

参数校准：核对库房温度、湿度传感器精度，校准温度、湿度控制参数，确保控制准确，偏差≤±1℃（温度）、±5%（湿度）。

季度维保（每3个月1次）

深化清洁：检查管路保温层是否完好，破损处及时修补。

电气系统维保：检查电气控制系统线路绝缘性能，绝缘电阻≥1MΩ，避免漏电隐患；检查风机电机轴承，添加润滑脂（按设备说明书要求选用润滑脂型号），更换老化、破损的电源线、控制线；检查温度、湿度传感器灵敏度，及时校准或更换故障传感器。

制冷系统维保：检测制冷剂液位、压力，若液位不足，按原厂要求补充制冷剂（选用符合设备标准的制冷剂型号），补充后排查泄漏点，确保无泄漏；检查压缩机润滑油油位、油质，油位在标准范围，油质无发黑、变质，若油质异常，及时更换润滑油及油过滤器；检查膨胀阀开度，调整至最佳状态，确保制冷效果稳定。

排水系统维保：疏通冷凝水排水管，用清水冲洗管道，去除管道内水垢、杂物，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（若有），确保排水顺畅，无积水倒灌现象。

3.年度维保（每年1次，需在夏季制冷高峰前完成）

（1）全面检修：对机组所有部件进行全面拆解检查，包括压缩机、冷凝器、蒸发器、膨胀阀、过滤器、风机、电气控制系统等，排查潜在隐患，及时更换老化、磨损、故障的部件（如密封圈、轴承、接触器等易损件）。

（2）电气系统全面检测：对电气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检测，检查电路板、控制器运行状态，升级控制器固件（若有更新）；检查接地保护、漏电保护装置有效性，确保符合安全生产标准；更换老化、过期的电气配件，杜绝电气故障隐患。

（3）性能测试：对机组进行全面性能测试，包括制冷量、送风效率、温度湿度控制精度、能耗等，测试结果需符合设备原厂标准及医院储存要求；模拟故障场景，测试故障报警系统、应急停机功能有效性。

（4）档案更新：整理年度维保记录，汇总设备运行数据、故障情况、配件更换情况，更新设备维保档案，为后续维保工作提供参考。

（三）故障维修（由维保单位完成）

1.故障响应：接到设备故障报修后，维保单位需及时响应到场（紧急故障≤4小时到场，一般故障≤8小时到场），快速排查故障原因，明确故障部位，告知医院主管部门及库房管理科室故障情况、维修方案、维修时间及所需配件。

2.故障维修：严格按照维修方案开展维修作业，优先更换故障部件，无法现场修复的部件，需及时调配配件（优先选用原厂正品），缩短维修时间；维修过程中，做好防护措施，避免制冷剂泄漏、电气短路等二次故障，避免损坏库房内储存物品。

3.故障验收：维修完成后，调试机组运行状态，核对运行参数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，温度、湿度控制达标；经主管部门、库房管理科室验收合格后，签署验收意见，维保单位提交故障维修记录，详细记录故障现象、故障原因、维修过程、更换配件等信息。

4.后续跟踪：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为期7天的跟踪，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，确认无复发故障，确保维修质量；若出现复发故障，维保单位需免费再次维修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
三、维保质量标准

（一）设备运行标准

1.机组运行稳定，无异常噪音（噪音≤60dB）、无剧烈振动，压缩机、风机运行平稳，无卡顿、异响；

2.制冷系统运行正常，制冷剂无泄漏，冷凝压力、蒸发压力符合设备原厂标准，制冷量达到设备额定要求，库房内温度稳定在2-8℃，湿度稳定在35%-75%，温度波动≤±1℃，湿度波动≤±5%；

3.电气系统运行正常，绝缘性能良好，无漏电、短路、发热现象，电气部件触点无烧蚀，指示灯、控制器显示准确，故障报警系统灵敏有效；

4.排水系统畅通，无积水、堵塞、漏水现象，冷凝水排放及时，接水盘无破损、水垢堆积；

5.机组开机后，能快速达到设定温度、湿度，停机后能正常启停，温度、湿度超标时能自动报警、启动机组调整。

6.冷库出现故障时（如停机、超温、超湿度等），需达到24小时电话通知和短信通知。
（二）维保作业标准

1.清洁标准：制冷剂管路、设备表面清洁无灰尘、凝露痕迹；

2.配件更换标准：更换的配件符合原厂要求，安装牢固，接口密封良好，无松动、泄漏现象，更换后不影响机组整体运行性能；

3.参数校准标准：温度、湿度传感器精度达标，控制参数校准准确，机组运行参数符合设备说明书及医院储存要求；

4.记录标准：所有维保记录（日常巡检、定期维保、故障维修）填写完整、规范、真实，字迹清晰，包含维保时间、维保人员、维保内容、运行参数、故障情况、更换配件等信息，签字确认齐全，可追溯。

四、维保档案管

1.建立维保档案，档案涵盖设备基本信息（设备型号、生产厂家、安装时间、安装位置、数量等）、维保单位信息、维保协议、日常巡检记录、定期维保记录、故障维修记录、配件更换记录、年度性能测试报告等内容；

2.维保记录需及时归档，做到一案一档、全程可追溯，日常巡检记录、定期维保记录、故障维修记录需按月、按季度、按年度整理，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；

3.维保单位需每次维保后3个工作日内，提交完整的维保记录（纸质版、电子版各1份），经主管部门核对无误后，纳入维保档案；

4.每年度对维保档案进行整理、汇总，分析设备运行状态、故障规律、维保效果，优化维保方案，提高维保质量。

五、监督考核与责任追究

（一）监督考核

1.医院主管部门负责对维保单位的维保作业质量、响应时间、维保记录进行日常监督、检查，每季度抽查1次定期维保质量，每年开展1次维保效果考核；

2.考核内容包括维保作业规范性、设备运行稳定性、故障响应及时性、维保记录完整性等，考核结果与维保费用、维保合作资格挂钩；

3.库房管理人员负责对日常巡检工作进行落实，及时反馈设备异常，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维保监督工作，对维保作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。

（二）责任追究

1.维保单位未按本要求及维保标准开展维保作业，存在违章操作、维保质量不达标、配件不合格等情况，导致设备故障频发、储存环境超标，或引发安全事故、损坏储存物品的，由维保单位承担全部责任，赔偿相应损失，医院有权扣除相应维保费用，直至终止维保合作；

2.维保单位未按承诺时间响应故障报修，或维修不及时，导致设备停机时间过长，引发储存环境超标、物品损坏的，由维保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，赔偿损失。


